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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六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6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人，公司三名监事会成员、

总经理清楚本次会议议案并无任何异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填补回报措施能得到切实履行

的承诺》 

为使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所采取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执行，本公司作为其控股股东，

依据中国证监会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承诺

如下：本公司不越权干预丽珠集团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丽珠集团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承诺发表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人力资源市场薪酬调研数据，参

照公司 2015 年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及 2014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拟定，

具体为：总经理杨冬云先生 246.66 万元人民币，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曹平伟先生 28.30

万元，副总经理钟山先生 38.83 万元，副总经理邱庆丰先生 25.43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曹平伟、邱庆丰回避

表决。 



健康元药业集团                                                             六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 

第 2 页 共 3 页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向兴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申请集团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根据本公司经营需要，同意本公司向兴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申请期限一年的集团综

合授信总额度人民币 5.0 亿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基于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批预留的授予，截至目前，本公司已完成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批预留授予登记，本公司总股本由 1,583,879,292 股增加至 1,587,029,292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83,879,292 元增加至 1,587,029,292 元，基于上述变化，本公

司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83,879,292 元。 

第十九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583,879,292 股。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87,029,292 元。 

第十九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587,029,292 股。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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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六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函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

的态度，经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会议文件，就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填补回报措施能得到切实履行承诺之独立董

事意见函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填补回报措施能得到切实履行做出的“本公司不越权

干预丽珠集团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丽珠集团利益”的承诺，是充分依据中国证监会对

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等相关规定所作出的合理承诺，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此项议案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做

出的上述承诺。 

二、关于 2015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之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人力资源市场薪酬调研数据，参

照公司 2015 年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及 2014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拟定，

具体为：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曹平伟 28.30 万元，副总经理钟山 38.83 万元, 董事会秘

书邱庆丰 25.43 万元。  

基于我们独立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的拟定 2015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是公司人力资源部依据 2015 年度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 2014 年度公司高

管薪酬综合考虑，且关联董事已进行回避表决，其确定及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依据上述薪酬数据，确定及发放 2015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 

 

 

独立董事：龙涌、冯艳芳、胡庆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